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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委會：民意高度肯定第二次「兩岸事務首長會議」

成果，並支持兩岸事務首長定期互訪  

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今(17)日公布最新例行性民調，對於今

年 6 月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首次訪臺，以及陸委會王主委

與張志軍舉行第二次「兩岸事務首長會議」，調查結果顯示，

近 7 成民眾贊成陸委會主委與國臺辦主任定期互訪(69.0%)、
多數民眾認為有助於兩岸事務處理(63.7%)、兩岸官方往來對

兩岸關係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(60.7%)，並有助於大陸官方

瞭解臺灣民意(54.6%)。陸委會表示，未來政府將秉持「對等、

尊嚴」原則，推動兩岸官方互動機制有序運作。 

陸委會指出，本次調查有高達 88.6%民眾肯定王主委在

會議中向陸方重申臺灣未來應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，由臺

灣 2,300 萬人決定的作法；也對於會議中確認未來海基會駐

陸辦事機構具「人道探視」功能的成果表示滿意(65.3%)。另

外 6 成 5 的民眾支持針對兩岸有關之區域經濟整合進行共同

研究(65.1%)；認為如政府順利和各國進行經貿合作協商，將

提高民眾對兩岸經貿自由化的信心(59.8%)。 

陸委會強調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攸關臺灣生存，政府將

同時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與兩岸經貿合作，對於與包含中

國大陸在內參與相關區域經濟整合的地區或國家進行共同研

究，政府認為將有助於經貿合作協定之洽簽，為臺灣爭取加

入相關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創造有利條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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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詢問民眾看法，多數民眾

期盼立法院儘速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(63.0%)；認為已經簽

署的兩岸協議，都要等立法院重新審查通過才能執行，將影

響民眾權益(58.5%)，並贊成立法院應在一定期間內表決兩岸

協議(61.6%)。對於行政部門在協議簽署前，向立法院充分溝

通及諮詢，以及簽署後尊重立法院審議或備查程序，7 成

(71.0%)民眾認為有助提高國會監督。陸委會表示，兩岸協議

涉及民眾權益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「合憲、務實、

可行」，呼籲儘速完成立法，符合民眾期待。 

陸委會並指出，多數民眾支持政府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

下，維持臺海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現狀(68.1%)，認同政府

「九二共識，一中各表」，「一中」就是中華民國的立場(52.3 
%)，體現政府大陸政策符合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。另在長期

觀察的兩岸議題方面，主張「廣義維持現狀」的民眾占大多

數（86.7%），仍維持相當的穩定性。對目前兩岸交流的速度，

認為「剛剛好」的民眾有 36.4%，認為「太快」及「太慢」

的比例則分別為 36.8%及 14.7%。 

本項調查是陸委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，在

7 月 2 日至 6 日以電話訪問臺灣 20 歲以上成年民眾，有效樣

本 1,071 份，信賴度為 95%，抽樣誤差在±2.9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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